
本簡報使用模板及圖像來源包括24Slides、FLATICON等網站，且非使用於商業用途。

警察人員停職案件篇

TIPS

1.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9條第1項：依警察機關、學校組織法規所定之一般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，除任用、退休及撫卹外，準用該條
例之規定。

2.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：除「警監職務之停職、復職、免職案件」及「警正、警佐職務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9條第2項規定辦理停職
之案件及其停職事由消滅申請復職之案件」外，授權各該警察局自行依規定程序辦理。

3. 警察機關辦理獎懲案件注意事項第26點：對其所屬人員依規定擬予停職或免職者，應敘明具體事實，檢附有關證據陳報。

警察人員人事
條例第29條第
1項第1至6款

陳報內政部警政署辦理
（直轄市部分請參考下方提

示第2點）

自停職令送達
之翌日生效

停職令達到
之次日起30
內提起復審

警察人員人事
條例第29條

第2項

⚫ 陳報內政部警政署辦理
⚫ 內政部警政署召開考績

委員會審議

停職令達到
之次日起30
內提起復審

自停職令送達
之翌日生效

依人事條例第29條第1項第
6款辦理停職之案件生效日

溯自通緝或羈押之日

核定停職

法令依據 辦理流程 生效日期 救濟程序如何辦理
停職案件

核定停職



本簡報使用模板及圖像來源包括24Slides、FLATICON等網站，且非使用於商業用途。

警察人員復職案件篇

TIPS

1.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9條第1項：依警察機關、學校組織法規所定之一般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，除任用、退休及撫卹外，準用該條
例之規定。

2.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：除「警監職務之停職、復職、免職案件」及「警正、警佐職務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9條第2項規定辦理停職
之案件及其停職事由消滅申請復職之案件」外，授權各該警察局自行依規定程序辦理。

3. 警察機關辦理獎懲案件注意事項第26點：對其所屬人員依規定擬予停職或免職者，應敘明具體事實，檢附有關證據陳報。

警察人員人事條
例第30條第1項
（應予復職）

✓ 應洽查確定函
✓ 以書面經由服務機關

向原核定機關申請

警察人員人事條
例第30條第2項
（得予復職）

✓ 免洽查確定函
✓ 以書面經由服務機關向

原核定機關申請

仍應繼續洽查偵審情
形，擬議相關人員行

政責任報核

核准
（核定機關得予以准駁）

法令依據 辦理流程如何辦理
復職案件

依人事條例第30條第2項第
3款申請復職人員，核准前
應確認無第29條第1項第1
款至第5款及第2項情形



本簡報使用模板及圖像來源包括24Slides、FLATICON等網站，且非使用於商業用途。

警察人員免職案件篇

TIPS

1.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9條第1項：依警察機關、學校組織法規所定之一般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，除任用、退休及撫卹外，準用該條
例之規定。

2.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：除「警監職務之停職、復職、免職案件」及「警正、警佐職務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29條第2項規定辦理停職
之案件及其停職事由消滅申請復職之案件」外，授權各該警察局自行依規定程序辦理。

3. 警察機關辦理獎懲案件注意事項第26點：對其所屬人員依規定擬予停職或免職者，應敘明具體事實，檢附有關證據陳報。

警察人員人事
條例第31條

陳報內政部警政
署辦理

（直轄市部分請參考
下方提示第2點）

法令依據 辦理流程 生效日期 救濟程序

如何辦理
免職案件

第31條第1項第1款
及第12款：自各該款
情事發生之日

第31條第1項第2款至
第5款：自判決確定
或通緝之日。

第31條第1項第6款
至第11款：自免職令
合法送達之日。

免職令達到之次日
起30內提起復審

核
定
免
職


